
  华府发〔2021〕 91 号

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华兴镇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       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办（所、中心），各村（社区）：

根据《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铜府办〔2021〕80号）文件精神并结合我镇实际，经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制定《铜梁区华兴镇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》，现将《铜梁区华兴镇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铜梁区华兴镇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

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，深入推进我区人居环境建设，根据《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铜府办〔2021〕80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激发美丽乡村内生活力、凸显美丽乡村建设人文内涵，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。

——坚持生态优先，因地制宜原则。统筹兼顾域内原有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，根据不同区域整治重点，保护乡情美景，按照“一个村民小组一个人居环境示范点”的工作要求，分类推进各村社人居环境整治，防止简单照搬其他区域治理模式和“一刀切”，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措施改善人居环境，促进人与自然共生和谐。
——坚持突出重点，量力而行原则。坚持循序渐进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分阶段、分步骤推进。从农民最期盼、最需要的事情做起，大力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，重点抓好农村垃圾污水治理、卫生改厕、房前屋后环境整治等，达到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、清清爽爽的要求，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健康推进。

——坚持统筹联动，立体推进。抓好工作统筹，把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与我镇人居环境示范点打造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卫生厕所改造、乡村治理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结合起来，统筹谋划，协同推进，努力形成整体效应。狠抓基础设施补短板，切实解决群众“急、难、愁、盼”的实际问题，注重“政府引导，全民参与”，增强群众自主管理意识，确保整治有效果，治理不反弹。
二、工作目标

到2022年上半年，全面完成“五沿”区域环境整治重点任务，设施设备得到完善，群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，区域内净化、绿化、美化、亮化水平显著提升，干净、整洁、雅致、有序的环境容貌不断凸显。

三、整治范围
因我镇不涉及高速公路两旁，故只有“四沿”区域环境整治。主要为：沿场镇周边、沿旅游景区（园区）周边、沿国（省、县）道公路两边、沿区域河流两岸的属地范围内。

四、整治时间

（一）集中整治阶段：2021年11月—2021年12月

（二）巩固提升阶段：2022年1月—2022年6月
五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沿场镇周边。
1.整治重点。

以大华路、犀马路、华陈路等与场镇衔接主干公路两边为整治重点。

2.整治内容。

（1）沿场镇周边绿化：整治裸露地面，清理更换行道树；完成场镇人行道整治，补植行道树，对所有行道树树圈裸露泥土部分铺设透水砖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惠民社区）

（2）开展市容市貌“十乱”整治：全面清理、规范各类占道经营、占道堆物、作业施工以及擅自挖掘、不按规定挖掘和挖掘后恢复不合格等乱占乱挖行为；整治规范在行道树、路灯灯杆或其他设施上牵绳挂物、晾晒物品等乱牵乱挂行为；消除各种办证、促销广告等城市“牛皮癣”，从严、从重查处在市政公用设施上乱涂写、乱张贴、乱刻画等乱涂乱画行为；查处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；规范取缔违法设置的遮阳伞、摊点亭棚，整治未经批准、长期空白闲置、不及时维护的陈旧、破损和设置期满的布幅标语、彩旗、吊旗和店招牌匾乱搭乱设现象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惠民社区）

（3）开展全镇范围内路灯排查：整治场镇辖区内照明暗盲区，查漏补缺照明设施，优化提升居民出行照明质量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惠民社区）

（二）沿旅游景区（园区）周边。

1.整治重点

以团林村乡村振兴示范点以及全镇生产企业厂房、产业基地、家庭农场周边为整治重点。

2.整治内容

（1）村容村貌提升：积极争取“四好公路”、“农村联网路”、“一事一议”等道路硬化指标，新增入户便道，逐步消除泥结石路；对旧房进行整治，对农舍外乱搭建进行规整清理；对农舍“房前屋后”绿化进行修整补植，有条件的村社可实施重要节点公共绿化。（牵头单位：生态治理中心、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2）农村厕所粪污治理：加快区域内涉及改厕农户的验收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生态治理中心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3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，加强农膜回收。（牵头单位：农服中心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4）示范点及生产企业厂房、产业基地、家庭农场周边道路两旁整治及绿化：要清除所有杂物垃圾等，整治裸露地面，补植缺失绿化，清理更换行道树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三）沿国（省、县）道公路两边

1.整治重点

以S106、S208、X010、X012、Y060等主干道路两边为整治重点。

2.整治内容

（1）通行秩序整顿。重点路段加强管控，加强对占用公路摆摊设点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，通过提供合适的交易场所,彻底取缔马路市场；规范穿镇路段交通秩序，优化穿镇路段标志标线和隔离设施的设置；积极争取华兴镇绕城道路的修建计划，改善大货车频繁进出场镇的现象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2）建筑控制区管理。由各村干部负责辖区内公路控制线内建筑物进行排查，规建办、农服中心等部门配合，对排查处的公路沿线两侧的违法建筑物、违法搭建、废弃建筑物、地面构筑物进行坚决拆除拆除，对建筑控制区内的破旧建筑、无序市场、废品回收站（点）等有碍观瞻的场所进行迁移或规范。同时,加强对违法建筑物拆除现场的巡查复查，严防违法建筑死灰复燃。（牵头单位：农服中心、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3）道路沿线亮化和绿化。开展醒狮公园弃渣地治理和主干公路裸露边坡复绿，减少边坡水土流失和公路塌方，恢复边坡生态功能。沿线增设花箱、补植绿植，为公路使用者提供安全、畅洁、舒适、美丽的行车环境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4）严查不文明交通行为。强化路面执法，提升通行能力，开展超限运输、撒落物污染公路专项整治。充分利用犀马路、白团路等进出卡点，加强与区交警部门之间联动，对车辆超限超载行为和公路抛、洒、滴、漏污染公路现象进行查处，加大路面综合整治工作力度,形成安全、高效执法的联动机制，有效提升公路总体通行能力。（牵头单位：应急办、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5）公路日常养护：各村合理有效运用养护资金，常态化做好公路沿线日常清扫保洁，及时清除杂草和加强沿线树木修枝整形等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四）沿小安溪河流两岸。

1.整治重点

以小安溪两岸为整治重点。

2.整治内容

（1）完善集中居民点污水、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的建设。加强对场镇雨污水管网的日常管护，加强小型污水收集处理站配套建设与日常检查，确保污水处理利用率达到90%以上；增设18个垃圾箱体，配套垃圾收运车，加强垃圾收运人员考核，并加大农村清洁设施使用的宣传教育，实现农村集中居民点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（2）开展河道清理，常态化落实“河长制”：对小安溪河流持续开展常态化清漂，发动广大居民积极行动起来，自觉参与、监督河道治理工作，杜绝向河中倒垃圾、抛杂物，共同维护河道整洁的环境，坚持河长每月开展巡查工作2次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农服中心，责任单位：各村）

六、组织保障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意识到本次整治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到每个层级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各牵头单位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，扎实做好进度安排、资金统筹、组织动员、推进实施等工作，各村（社区）要重点做好群众发动、政策宣传、工作实施等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各牵头单位对各责任部门进行考核验收，重点督促工作落实、主体责任落实的情况，发现问题要及时列入清单、明确责任、挂账整改，对逾期未完成任务的，及时进行通报。
（三）广泛发动群众。切实加强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微信、微博等媒体平台，充分发挥包社干部的大走访大排查作用，全方位、多角度深入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显著成效、典型经验和政策举措，形成广大群众参与、支持的良好氛围，充分调动大家参与我镇“四沿”区域整治热情。
（四）构建长效机制。加大部门联动，考核、评比、督查相结合，积极开展评选最美庭院、最美人居环境示范点等活动；各村、社区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分类推进，明确责任人，建立健全管护队伍，加大日常巡逻，对道路环境的养护、公共场所的清理、庭院卫生的整治常抓不懈，避免“工作一阵风”。



